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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1477号
杭州卓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2）浙0106民初1477号原告彭苑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
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23号

贵金镜：本院受理原告金雷与被告贵金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11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505号

谢江川：本院受理原告谢尚立与被告谢江川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
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074号

蒋祥根、蒋晨捷：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
10074号原告蒋惠平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审判组织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52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44号

沈彦磊:本院受理原告顾兰君诉被告沈彦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6月20日上午九
点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981号

浙江唐潮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万允杰
与胡欣炜、浙江唐潮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1)浙0108民初4981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6212号

屠庐杉:本院受理杭州酷梦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诉屠庐杉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杭州酷梦美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服本院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14民初6212号民事上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1004号

陈桓贤：本院受理原告王鸳与被告陈桓贤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
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陈桓贤支付3680元。本案依
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14日上午10
时在本院第二十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454号

胡国忠（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鸡笼山村早阳93
号）：本院受理原告王柳英诉被告胡国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
要求：一、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原告本金10900元整；二、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以本金10900元为基准按年息
2%计算的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的利息；三、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31日上午9时在
本院审判大楼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657号

张东(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横岭村12组半岭
上12号)：本院受理原告陆丽琴诉被告张东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决被告立
即支付货款14683元，并按照年利率3.8%自起诉之
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5日9
时00分在本院10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919号

吴志：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宏天佑物资有限公
司诉被告吴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205民初
91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
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
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359号

毛雨红：本院受理原告张水鑫诉被告毛雨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5民初53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毛雨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水鑫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
原告张水鑫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9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含逾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00元，由被告毛雨红负担。公告费650元，由毛雨红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121号

薛定平：本院受理原告邓爱珠与被告薛定平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51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3号

张四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红麒商贸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四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4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339号

邹波（公民身份号码：3622031986****5911）：
原告陈达岳与被告邹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233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邹波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达岳货款50000元，并以
未付货款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5月16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被告
邹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达岳代
理费损失5000元。案件受理费1175元，减半收取
587.5元，由被告邹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507号

张飞雄（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90****
3237）：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被告张飞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05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713号

李大山（公民身份号码3422241979****0716）：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志波诉被告李大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
货款71697元，其中17697元按照2020年1月17日
LPR计算自2020年1月17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
息，其中54000元按照2020年3月30日LPR计算自
2020年3月3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起的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5月25日上午9：00在宁波市海曙区民
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行审45号

李将军（公民身份号码：500233********8231）：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被
告李将军行政处罚一案，已审查终结。因你为该案的
被执行人，且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行审45号行政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81号

徐州鑫来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蒋亚军：原告宁波鼎
源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被告徐州鑫来玻璃科技有限公
司、蒋亚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26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301号

赵轶寒：本院已受理原告叶奇梅与被告赵轶寒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虚假
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
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406号

遵化市增彩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梅
芳诉被告遵化市增彩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184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580号

蒋伟：本院在审理原告吴华诉被告蒋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6月16日14:3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执异52号

安徽省静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陈静茹：本院在执
行宁波赢诚汽车供应链管理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省静
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要求追
加被申请人陈静茹为被执行人。经审查，本院已作出
（2022）浙0212执异5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被申请
人陈静茹为（2019）浙0212执914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
行人，对安徽省静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起诉讼。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07号

王为省(公民身份号码：3310221982****
0219)：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辉浩模具厂与被告王
为省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307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波北仑辉浩模
具厂撤回对被告王为省的起诉。本案受理费693
元，减半收取346.5元，由原告宁波北仑辉浩模具厂
负担。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2号

王志军、王浩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众禾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志军、王浩杰、第三人方沙沙中介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宁波众禾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诉请要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中介服
务费人民币47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47000元为
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屈著芬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6月2日9
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460号

汪政生：本院受理原告肖宽宽与被告汪政生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汪政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肖宽宽劳务报酬20925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23元，减半收取161.5元，由被告
汪政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473号

王秋秋：本院受理原告王小桃与被告王秋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
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
督卡、司法公正码、（2022）浙0211民初473号裁定
书。原告诉请：偿还借款本金贰万元整及借款所产
生的利息，利息为本金×日利率0.0475%，从2021年
8月16日起至还款实际履行之日止。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
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
年6月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648号

重庆鑫义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河北求实美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温
州市青隆金属有限公司、李海峰、鄂尔多斯市尚久工贸
有限公司、郑州苏贝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鑫颜实
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创玖艺术品有限公司、肖峰：本院
已受理原告上海玉琉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重庆鑫义丰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票
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及义务告知、
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裁定书（3份）及
开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连
带偿付票据款625597.21元，利息损失（2022年1月15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函费、担保费、公告费、差旅费等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06月13日
14: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830号

贺应凤：本院受理原告沈央娣诉被告贺应凤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小额转普通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人民币21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5月25日上午9:40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544号

易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分行诉你与陈洪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1154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825号

黄灿建:本院受理原告唐咏梅诉被告黄灿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2年5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
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661号

周小琴:本院受理原告唐咏梅诉被告周小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2年5月31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
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28号

代兵兵：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代兵兵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及义务告知、风险
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小转普）及开
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
损失37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22年06月13日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768号

李路：本院已受理原告王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通）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18200元；2.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2500元、催收费用1500元、路
费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5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789号

章勇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骏隆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789
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0282民初1789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
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的诉讼请求：1.你即时支付货款6833元、并支付该款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
案相关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1日8时30分在本
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084号
郑德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骏隆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084
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0282民初2084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
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的诉讼请求：1.你即时支付货款28900元，并支付该款
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息0.8%计
算的资金占用利息；2.你即时返还销售奖励金2285元；
3.本案相关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1日9时00
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085号

马兴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骏隆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085
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0282民初2085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
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的诉讼请求：1.你即时支付货款8296元、并支付该款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
案相关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1日9时30分在本
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090号

陈庆冬：本院受理原告蒋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2090号民事裁定书、（2022）浙
0282民初209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
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
令你归还原告借款20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
21日至2021年9月20日止，按借款数额年利率
15.4%计算的利息123200元，合计3232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21日13时30分在本
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010号

柯柏良：本院已受理原告马旭栋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通）及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3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6日
上午9时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号

江西祥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朱军吊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西祥大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90号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813号

陶华元（3424251968****4238）：原告安盛天平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与被告陶华元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
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你单
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30320元；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7日9:
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323号

天台彼爱电器有限公司、卢泰龙：本院受理的原告
余姚市四季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天台彼爱电器有限公
司、卢泰龙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送达（2022）浙0281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一、被告天台彼爱电器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余
姚市四季线业有限公司加工款129830元，并支付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款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告卢
泰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897
元，由被告天台彼爱电器有限公司、卢泰龙负担。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